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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河口采油厂埕东油田埕古 12 等井区侧钻 

调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

2020 年 1 月 15 日，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在河口采油厂

QHSE 管理科会议室对河口采油厂埕东油田埕古 12 等井区侧钻调整

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，并于 2020 年 1 月 15

日对项目现场进行了检查，出具了验收专家意见。针对验收工作组

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。2020 年 1 月 23 日验收工作组专业技术专

家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核，认为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。 

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

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排放标准。

经研究，同意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

厂埕东油田埕古 12 等井区侧钻调整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在工程验收后，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. 加强井场巡检，及时发现问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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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封井后，井场应拆除采油设备，实施绿化和植被恢复措施。

其利用方向为农业用地的，覆土后初期可撒播草籽，后期可考虑复

耕； 

3. 定期修订环境风险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定期演练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. 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 

2. 验收工作组意见 

3. 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（专家签字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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